
國立政治大學第	 102	 學年度

經濟學系大學部「法律經濟學」授課大綱

Fall	 2013--Spring	 2014

任課教師：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王卓脩
研究室：　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南棟十樓	 271038	 室
聯絡方式：電話　	 (O)	 直撥號碼	 02-29387368	 或	 02-29393091	 ext	 51038
　　　　　手機　	 0910-384-934
　　　　　電子郵件：	 nccut104@nccu.edu.tw
諮詢時間：每週四下午第五、六節（14:10-16:00）
　　　　　如果上述時間對您不便，請以手機或電子郵件聯絡任課教師另外
　　　　　約時間。若手機一時聯絡不上，可在語音信箱或簡訊中留言，留
　　　　　言時記得留下您的大名與電話號碼。
上課時間：每週二下午第七、八、E	 節（16:10-19:00）
上課地點：待確定。

（一）課程簡介與對學生先修背景知識之要求：

　　本課程為兩學期、每學期三學分、合計共六學分的大學部選修課程，對

於先修背景知識的要求為（大學部）經濟學原理的個體經濟學部份，對此部

份還不很熟悉的同學可以先參考	 Cooter	 and	 Ulen（2004，或是更新版本，第

三版有溫麗琪之編譯本）的第二章，未曾接觸過法學的同學可以先參考王海

南、李太正、法治斌、陳連順與顏厥安（1993）一書。

（二）課程內容：

　　本課程上課內容的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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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經濟學，一般都是以「法律的經濟分析」來理解的，就經濟學來說

算是（個體）經濟分析的另一項應用、就法學來說則是把經濟學帶到法學思

惟範疇來的一種嘗試。

　　首先，老師會簡述一下目前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發展史，接著介紹我

國法律繼受大陸法系（尤其德國法）的歷史，	 王海南、李太正、法治斌、陳

連順與顏厥安（1993）與戴東雄（1999）是此處的主要參考資料。

　　其次，老師將簡介一下法律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主要是略述	 Gary	 

Becker、Guido	 Calabresi、Ronald	 H.	 Coase	 的貢獻，我們會參考	 Veljanovski	 

（1990）與	 Posner（1992）中的一些相關資料。

　　最後，本課程會花最多時間、也是最主要的討論對象，則是以	 Coase	 的

交易成本概念所帶出來的法學思維之相關討論。我們會以	 Cooter	 and	 Ulen	 

（2004	 或更早版本）或溫麗琪（2003）為經、謝哲勝（2007）與簡資修

（2004）為緯來進行這門課程。

（三）參考書目或其他參考文獻：

Barzel, Yoram (2002)

 A Theory of the State: Economic, Rights, Legal Rights, and the Scope of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chanan, James M. (1993)

 Property as a Guarantor of Liberty, the Locke Institute.

Coase, Ronald H. (1988)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本書之中譯本：《廠商、市場與法律》，陳坤銘、李華夏翻譯，遠

流出版公司出版。）

Cooter, Robert and Thomas Ulen (2004)

 Law and Economics, 4th. edition, Addison-We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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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之第三版有中譯本：《法律經濟學》，溫麗琪編譯，華泰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Gray, John (1995)

 Liberalism, 2nd edi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Malloy, Robin Paul and Jerry Evensky (ed., 1994)

 Adam Smith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Economic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osner, Richard A.（1992）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4th. editi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Smith, Adam (1790)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6th. edition, 2006 republication by Dover 

 Publication, Inc.

Veljanovski, Cento (1990)

 The Economics of law: an Introductory Text, Hobart paper 114,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Wight, Jonathan B. (2002)

 Saving Adam Smith: a Tale of Wealth, Transformation, and Virtue, Prentice 

 Hall.

	 （本書之中譯本：《發現亞當斯密：一個關於財富、轉型與道德的故

事》，江麗美翻譯，經濟新潮社出版。）

王海南、李太正、法治斌、陳連順與顏厥安（1993）

	 《法學入門》，月旦出版公司。

葉俊榮（2000）

	 《珍惜憲法時刻》，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溫麗琪（2003，編譯）

	 《法律經濟學》，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蔡兆誠（2000）

	 《最好與最壞的時代：當代司法與人權評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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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東雄（1999）

	 《中世紀義大利法學與德國的繼受羅馬法》，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叢書

	 （二八）。

謝哲勝（2007，主編）

	 《法律經濟學》，謝哲勝、莊春發、黃健彰、邵慶平、張心悌、楊智

	 傑等合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簡資修（2004）

	 《經濟推理與法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四）上課與評分方式：

　　本課程將以講課與討論的方式交錯進行，希望所有的修課同學都能夠踴

躍地參與課堂上的討論。另外在期末的時候，也要請同學們在課堂上做報

告。報告的題目只要跟本課程有關聯就可以，但必須事先經過任課教師同

意，而且基本上以同學之間、上下學期之間不重複為原則。如果選課的人數

過多，為了避免同學報告佔掉太多的上課時間，這時將採分組的方式來進

行，至於要分成幾組、每組要多少人，則待實際上課時的選課情形來決定。

　　本課程的評分將依照下列所示的配分方式來評定：

	 	 期末報告成績（有分組時，採團體計分）	 70%
	 	 	 　　口頭報告	 	 35%
	 	 	 　　書面報告	 	 35%
	 	 參與課堂討論成績（個別計分）	 	 	 20%
	 	 上課出席成績（個別計分）	 	 	 	 10%
	 	 *****************************************************
	 	 	 	 合計	 	 	 	 	 	 100%

　　有關口頭報告的時間，將等加退選結束、確定選課人數後，再來決定。

書面報告的篇幅為電腦（新）細明體十二號字打成、五到十頁的	 A4	 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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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到十頁的篇幅上限指的是本文，封面與參考文獻的部份另計。書面報告

的部份，希望大家提供的是你們的心得或特別的想法，因此貴在精而不在

多。繳交書面報告的截止日期為學校排定之期末考的最後一天，上學期為元

月十六日、下學期為六月二十四日。繳交書面報告時，請記得把小組成員的

大名寫上。

（五）本授課大綱僅供參考，如於上課期間發現有變更之需要時，將於課堂

上公告或是透過校務系統以電子郵件的方式通知各位同學。在上課過程中，

歡迎同學們隨時發問，對上課內容或上課方式的任何疑問、更正或建議都很

歡迎，任課教師將儘可能滿足同學們的要求或解答同學們的疑惑。

附錄

　　與經濟學、法學相關的還有諸如倫理、政治、法哲學等議題。

　　在倫理層面來說，被經濟學界奉為本學門之開創者的亞當斯密其實是從

倫理學的角度來建構其思想體系的，根據	 Malloy	 and	 Evensky（1994）裡頭一

些文章的說法，亞當斯密先建構出其倫理思想的體系，然後再依序於此基礎

上，建構其經濟思想、法（哲學）學思想的體系。Wight（2002）用小說的形

式來介紹亞當斯密的思想，是非常值得閱讀的一本書，Smith（1790）則是想

要了解亞當斯密之思想的人，絕對不能不讀的。

　　在政治層面來說，早在十七世紀起，經濟思想就逐漸構成西方政治思想

的一個很重要的成份，時至二十世紀，經濟學中的交易成本理論與公共選擇

理論又是政治學的討論中不可或缺的課題，Barzel（2002）、

Buchanan（1993）和	 Gray（1995）等是重要的讀本。

　　葉俊榮（2000）與蔡兆誠（2000）裡頭有跟國內司法實務相關的討論，

雖為通俗性的論述之作，但對於想了解司法實務的非法律人來說，也算是比

較容易入手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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